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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透過政府間之書面協定，保障雙方投資人權益，進
而促進投資意願，以帶動國內產業發展，係國際間
常使用以吸引投資之作法。
主要控制非商業風險。
約束締約政府遵循投保協定相關義務與責任。

 目前我國簽訂BIA概況：
至2011年底為止，我國已與30個國家簽署投資保

障協議。
今年8月兩岸簽署之「海峽兩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

議(以下簡稱「兩岸投保協議」)」係我國簽署之
第31個投資保障協議。

壹、前言(1/4)

國際間「投資保障協定(BIA)」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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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經濟部統計，自80年至101年7月臺商申請赴大陸投資案
件累計39,927件，累計投資金額約1,191億美元，約佔我
整體對外投資的63％，係我廠商對外投資金額最高的地
區；

 海基會統計，協助處理臺商在中國大陸經貿糾紛(含人身
財產安全)案件，自80年起至101年7月底止共5,087件 ，
如加上未向海基會求助之個案，應尚不止此數；

 大陸臺商協會及國內各產業公協會多次籲請政府應儘速
與中國大陸簽署投資保障協議，以確保臺商在大陸投資
權益及其人身、財產安全。

 中國大陸雖訂有「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」，惟屬單方面
規定，爰有必要透過兩岸制度化協商，簽署兩岸投保協
議，以降低臺商在中國大陸投資的風險。

壹、前言(2/4)
兩岸投保協議推動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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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(3/4)

兩岸投保協議協商過程

依據2010年9月12日生效之「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
(ECFA)」第5條規定，雙方同意在協議生效後六個月
內就建立投資保障機制、提高投資相關規定的透明度
、逐步減少雙方相互投資的限制、促進投資便利化等
事項展開協商並儘速達成協議。
 2010年9月起利用各種管道多次徵詢臺商、國內主

要工商團體、立法委員、專家學者、媒體等各界
的意見。

 2010年12月底就兩岸投保協議與陸方展開磋商。
歷時近兩年之8次正式業務溝通及多次小規模會商

，於2012年8月9日第八次江陳會談完成簽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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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CFA架構下之投資保障協議 ，係兩岸相互投資的重
要保護機制：
基於兩岸的互相承諾
獨立於內國法之外
除了雙方內國法規之救濟外，投資人也能利用投
資保障協議之機制尋求其他救濟管道，且雙方之各
種行政作為也必須加以配合。

ECFA之設計架構下，市場開放將置於其他協議當
中，因此投資保障協議條文不涉及市場開放之問題。

壹、前言(4/4)

兩岸投保協議在ECFA中的角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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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兩岸投保協議內容(1/6)

一. 本協議的內容係參考一般國際投保協定的體例，並考
量兩岸關係的特殊性、雙方投資人之關切，以及協議
的執行力等因素進行規劃。

二. 協議文本共計18條條文及1項附件，其架構如下：

定義

投資待遇

投資促進

國民待遇、最惠國待遇(含限制適用條款)

投資人（包括自然人及法人，並包含經由第三地間接投資）
投資（採廣泛投資定義，以保護投資人）

公平與公正待遇
投資人保護（即人身自由與安全保護）

透明度、逐步減少投資限制、投資便利化（僅採原則性表述）

投資保障

徵收（包括直接徵收與間接徵收，並明確規範徵收的要件及補償方
式）

拒絕授予利益（防止其他國家搭便車享有投保協議之利益）

爭端解決
機制

投資商務糾紛（P-P，當事雙方可合意選擇雙方的仲裁機構及仲裁地點
解決糾紛）

雙方爭端解決（G-G）
投資人與投資所在地一方爭端解決（P-G，包含協商、協調、協處、調
解、行政及司法救濟程序等）

聯繫機制

移轉（投資人得自由移轉其投資或收益）

損失補償、代位

由經合會投資工作小組負責處理本協議後續相關事宜

海
峽
兩
岸
投
資
保
障
和
促
進
協
議

其他 文書格式、修正、生效

附件 投資爭端調解程序規定 7



三.兩岸投保協議之特色(1/5)

貳、兩岸投保協議內容(2/6)

制度化保障臺商權益

本協議為經雙方協商之協議，對雙方均具有

約束力，提供臺商在投資權益的制度化保

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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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兩岸投保協議之特色(2/5)

貳、兩岸投保協議內容(3/6)

符合國際體例

(一) 投資定義採廣義資產之投資定義；
(二) 適用保障範圍包括協議生效前或生效後之投資，惟涉及金

融服務、政府採購、補貼或補助措施及租稅措施等事項，則
不適用 ；

(三) 投資待遇方面，投資人及其投資享有公平與公正待遇及充
分保障與安全，並給予有條件的國民待遇及最惠國待遇；

(四) 徵收方面，涵蓋土地及其他投資資產的直接與間接徵收，
明訂徵收應符合公共目的等基本原則，並按公平市場價值予
以補償，且必須以「即時、充分、有效」為原則 ；

(六) 損失補償、代位、移轉方面，均依國際體例呈現；
(七) 拒絕授予利益方面，明訂在一方投資的外國企業如在該一

方沒有實質的商業經營，則不得享有投保協議所提供的利
益。 9



三.兩岸投保協議之特色(3/5)

兼顧兩岸特色

針對兩岸關係之特殊性進行規劃：

(一) 擴大投資人保障的範圍，除依一般投資協定納入直接赴大陸

之投資人外，並包括經由第三地赴大陸投資的臺商；

(二) 重申透明度、投資便利化等原則，以保障投資人權益；

(三) 逐步減少投資限制方面，僅作宣示性規範，不涉及實質市場

開放。未來在陸資開放政策上，仍將依循既定之政策原則，

以務實、穩健、審慎之態度，循序漸進開放陸資來臺投

資 ；

(四) 聯繫機制方面，將由經合會投資工作小組建立聯繫平臺及相

關協處機制，協助處理投保協議後續相關事宜，包括：臺商

投資爭端之協處、通報協處情況、提供投資諮詢、交換投資

訊息等，以有效落實執行協議，強化對雙方投資人的服務，

降低臺商赴大陸投資遭潛規則限制或資訊不對稱之風險

貳、兩岸投保協議內容(4/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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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兩岸投保協議之特色(4/5)

提供臺商充份保護
(一)在「投資待遇」條文中明訂落實投資人及相關人員人身自由

與安全保障之基本原則，並進一步以「海基會與海協會有

關『海峽兩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』人身自由與安全保障

共識」文件，闡明自限制人身自由時起24小時內通知臺商家

屬或其所屬投資企業之具體作法。

(二)另在「海峽兩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」既有的通報

機制基礎上，及時通報我方主管機關，以落實保障臺商的

人身自由與安全及投資權益。

(三)此外，關於外界極為關切之家屬探視及律師會見議題，經過

我方極力爭取，亦會在兩岸共打協議的基礎上，依據各自

規定，為家屬探視及律師會見提供便利 。

貳、兩岸投保協議內容(5/6)

11



三.兩岸投保協議之特色(5/5)

多元化爭端解決機制
(一) 雙方的爭端解決（G-G）：雙方關於本協議相關的解釋、實施和適用產生

的爭端，將依ECFA第10條規定處理。

(二)投資人與投資所在地一方的爭端解決（P-G）：

1、多元化救濟管道：包括協商、協調、協處、調解、行政及司法救濟等5種
解決方式，臺商可以任意選擇對其最有利的方式來解決投資爭端，較現
行臺商在大陸地區可尋求之管道為多。

2、「協調」、「協處」、「調解」是兩岸之間特殊的爭端解決途徑，其中
在調解部分，若臺商對陸方政府針對徵收所給的補償金額不滿意，可透
過「調解」機制，由兩岸的仲裁機構或調解中心來協調適當的補償金
額。

(三)投資人商務糾紛（P-P）：明訂投資人可採仲裁方式解決商務糾紛。即臺
商在大陸的商務糾紛，不論對方是私人、企業、公營事業或是陸方的政
府部門，一旦經雙方合意，可選擇兩岸的仲裁機構，選擇仲裁機構中具
專業知識的仲裁人，並在雙方合意的地點進行仲裁。臺商取得的仲裁判
斷，可依相關規定聲請仲裁判斷的認可與執行。

貳、兩岸投保協議內容(6/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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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兩岸投保協議效益(1/2)

一. 兩岸投保協議是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(ECFA)完整
版圖的一部分：投保協議為ECFA後續會談簽署的第
一項重要協議，透過兩岸政府間的協商，將雙方投
資人共同關切的投資事項及權益加以規範，成為未
來兩岸相互投資的重要保護機制。

二. 提供臺商投資權益制度化保障：透過雙方業務主管
部門依協議成立的聯繫機制平臺，協助處理本協議
相關事宜，以落實協議執行、維護臺商投資權益。
透過對大陸臺商權益的保障，也間接保障了與臺商
及大陸臺商企業相關聯的臺灣產業或人員的利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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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兩岸投保協議效益(2/2)

三. 有利臺灣未來經貿發展：兩岸經貿往來十分密
切，臺商赴大陸投資，不僅帶動臺灣貿易的成
長，亦間接影響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及就業 。投
保協議的簽署不僅是兩岸經貿交流的重要發展，
對臺灣未來經貿發展具有正面效益。

四. 發展臺灣成為區域運籌中心：投保協議的簽署，與
過去所簽署的BIA，形成更綿密的投資保護網絡，除
提供彼此間穩定的投資環境外，更有助於維持我區
域貿易樞紐的優勢，有利臺灣作為進入中國大陸市
場之門戶，以吸引外人來臺投資，進一步發展成為
區域運籌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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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後續推動工作

一.經濟部已成立「臺商聯合服務中心」，投保協議生

效後即加強提供臺商法律諮詢服務，並作為臺商投

資申訴管道，協助處理臺商在中國大陸所遭遇之問

題。另，現行海基會經貿糾紛協處管道及窗口亦將

繼續運作，期透過現有及新設的平臺機制，提高處

理臺商投資糾紛之效率。

二.積極向臺商、企業及民眾進行宣導，使臺商認識投

保協議的內容和相關保障機制，鼓勵臺商運用投保

協議，落實其權益保障。

三.此外，經濟部將持續注意大陸地區投資環境的變

化，提醒廠商赴中國大陸投資應提高風險意識，注

意風險管理及風險分散策略。 15



伍、結語

一. 兩岸投保協議之協商，我方係以臺商及全民的利益

為依歸，在兩會架構下秉持「對等、尊嚴、互

惠」、「以臺灣為主、對人民有利」之原則推動。

二. 投資環境的改善是與時俱進且持續性的工作，為因

應國際經濟情勢及企業全球布局的需求，政府會依

投保協議奠定的基礎，在ECFA的架構下，持續與

中國大陸就投保協議之執行情形進行檢討，並隨時

將臺商關注的問題，透過協商管道謀求解決，為兩

岸經貿投資活動創造更有利的條件與環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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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
敬祝

身體健康 事業興隆
經濟部

台北市福州街15號

電話: 02-23820491

台商聯合服務中心

台北市館前路71號8樓

電話：02-2383-2169

ECFA官網 http://www.ecfa.org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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